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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将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的成果在《民事诉讼法》中予以确定，独任制的适

用范围被扩张到民事诉讼的二审程序之中。就这一适用范围的扩张，无论是立法

层面还是司法实践当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如二审中独任制的适用范围过大、

独任制与合议制的转换程序设置不合理等。为此，本文通过在纵向上和横向上对

二审审判组织形式进行比较研究，最终选择以德国《民事诉讼法》中控告审中独

任制的制度构建为参考，提出对我国民事诉讼二审独任制的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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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诉讼二审审判组织的纵向比较研究

在我国，民事诉讼的二审审判组织形式一直以来都是合议制，这不仅是因

为合议制在程序正义上具有天然的优势，更是我国在立法初期对二审审级制度

“纠错”为主的职能定位所决定的。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国司

法实践中“案多人少”“诉讼爆炸”的现象越发严峻，二审合议制的适用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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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从心，实践中不乏“形合实独”的做法。为解决二审合议制适用中的实践

难题，我国推行了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将独任制扩大到二审程序之中，并对改

革成果进行了立法确认。

（一）二审合议制的制度优势

首先，合议制的群体决策方式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相较于独任制的个

体决策方式，合议制裁判不论是在信息的获取方面还是在方案的提出方面，都

存在着相当大的制度优势。一方面，合议制的审判形式，往往看待案件中各种

问题的视角更加全面，更具普遍性，能够避免个体的判断失误，更有利于作出

周延、全面的判决。另一方面，合议制在异议的提出方面也比独任制审判更具

科学性，更有利于发现案件真实，实现司法公正。

其次，合议制的审判组织形式更有利于保证二审审判的程序公正。从程序

的独立价值来讲，合议制多位法官共同决策作出判决的过程更能体现司法审判

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有助于增强当事人对裁判的信服度，增强法律权威。从程

序的工具价值来看，二审中采用合议制的审判组织形式更有利于实现我国二审

纠错的审级职能，促进实体公正的实现。

最后，合议制有利于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增加腐败的难度。合议制的组成

虽然可能包括不同层级的法官，但是在裁判的表决权上，各合议庭成员行使相

同的权利，共同对案件进行审理，最后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进行表决。

因此，合议庭的组成构成一种典型的权力制约机制，在这种制约机制下，合议

庭的组成成员越多，其效果越明显。一方面，由于人数越多，所以权力被解构

为更多的部分，因此，腐化的成本就被大大提高，腐蚀掉一个或者部分法官往

往并不能使其目的得逞。另一方面，随着需要腐蚀的法官的增加，其隐私性也

会随之降低，其钱权交易之类的非法行为被曝光的概率也会上升。而这种风险

的增加也反过来震慑着法官，使其有所顾虑，起到预防腐败的权利制约和监督

作用。

（二）二审合议制存在的问题

第一，案多人少的矛盾愈发严重。首先是“案多”的问题。据统计，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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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法院案件受理数量在 2016 年的时候突破了 2000 万件，而经过短短三年，

我国各级法院案件受理数量在 2019 年又突破了 3000 万件，2020 年，地方各级

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 3080.5 万，全国法院法官人均办案 225 件。a

而在如此大的案件受理基数上，我国的民事上诉率也非常高，这就使得在二审

当中，我国法院仍然面临着“案多”的巨大压力。其次是法官“人少”的问题。

随着我国法院“员额制改革”的完成，我国的法官总量大幅度缩减，几乎占到

原本总人数的一半。虽然近几年我国司法部门已经认识到法官人数锐减之后带

来的问题，有意增加法官数量，但是在当前法官的遴选制度和员额制的制度设

置下，短时间内可增加的法官数量也远远不足以应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案多人

少”的矛盾。除了宏观上“案多人少”的司法审判问题，在微观层面上，我国

法院的一线法官和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也随之异常严峻，为了审理堆积如山的

案件，法官们无可避免地经常加班。而正如前所述，从法官数量的调整这条路

上走不通的话，只能通过对案件审理方式的调整缓解当前存在的矛盾，因此，

实践中出现了不少变相缩减合议制适用的行为，形成一种“形合实独”的现象。

第二，“形合实独”现象广泛存在。“形合实独”是指在我国基层法院的

民事诉讼实践中，审判组织方式存在一种形式上为合议制但实际上却是独任制

盛行的实践困局。b“形合实独”的做法实质上使得合议制审判名存实亡，其制

度优势无法体现，进而也导致二审审级设置的目的无法实现。司法实践中的“形

合实独”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我国司法制度中的案件承办人制度、审判长制

度、主审法官制度三项制度虽然承担责任的主体有所不同，但三项制度最明显

的共性为承担案件责任的主体的都是某个或某几个法官，强调的是合议庭的“个

别成员”，而非合议庭“全体人员”。c如案件承办人原本是为了解决合议庭内

部的工作分工，提高办案效率，减少重复劳动，但现实情况却是承办人包揽了

案件所有主要工作，并承担与之相关的责任，合议庭其他成员则基本不负责任，

a　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21-03-16（3）．

b　陈莉．“形合实独”的实践困局与制度转型——以基层法院的民事诉讼程序为对象［J］．南京

大学法律评论，2019（1）：273-291．

c　丁朋超．我国民事合议制度内部关系的再改革［J］．时代法学，2016，14（6）：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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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其承办的案件漠不关心。a甚至在实践中有的非承办人法官在开庭之后便离

席退出庭审，在最后环节才返回。

如上文所述，“案多人少”的巨大矛盾是造成这种“形合实独”现象最主

要也最直接的原因，在这种操作模式下，从原本合议制所要求的三个或三个以

上法官共同审理一个案件的模式中，将法官分散出来，一个法官审理一个案件，

效率得到三倍的提升，也属应对“案多人少”司法困境的无奈之举。但这种做法，

无疑会对司法质量、司法权威产生不利影响。

二、民事诉讼二审独任制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缓解司法实践中“案多人少”“形合实独”等问题，我国进行

了一系列繁简分流改革的尝试，并在 2021 年的 12 月 24 日将改革试点的成果正

式通过民诉法修正案予以确认。可以看出，此次改革的整体意图不仅包括提升

司法效率，同时也追求当事人诉权的保障和司法公正的高质量实现。二审独任

制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但在制度设计和司法运行

等层面深入考量，二审独任制的适用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亟需澄清或解决。

（一）适用范围不当

从立法的现状来看，在二审独任制的适用方面，兼顾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

的目标恐怕难以实现。一方面，在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上看，二审中独任制适

用条件所列举的正负面清单存在着范围过大、模糊不清的问题，致使独任制的

适用标准混乱不清。另一方面，就提升司法效率的目的看，“经当事人同意”

赋予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过大，导致独任制实际上使用率较低，对于司法效率

的提升作用甚微。

第一，正面清单缺乏规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b，我国

a　张雪纯．我国合议制裁判的缺陷及其完善——基于决策理论的分析［J］．法学家，2009（3）：

32-42，156．

b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中级人民法院对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

结或者不服裁定提起上诉的第二审民事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

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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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中独任制适用的正面清单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第一

审简易程序审结的”和“不服裁定提起上诉”的两类案件。这一规定存在着

性质要求不明确和可适用案件范围过宽的问题，依此标准，二审中可适用独

任制审理的案件数量巨大。因为我国简易程序的适用类型包括当事人约定适

用和法定适用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较少，可以忽略不计；而法定适用简易

程序的要求又可以分为以下四项，即“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

大且简单”，而这其中的前两项正与二审中独任制的正面清单中的适用条件

重合，而独任制适用的负面清单在一审和二审中并无不同，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在一审中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二审当中就可以适用独任制。这

样一来，二审中适用独任制审理的案件数量无疑会相当巨大，将会影响二审

中“合议制为主、独任制为辅”的制度设想，进而影响二审审级职能的实现，

不利于司法公正目的的实现。

第二，负面清单较为笼统。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二审中独任

制适用的负面清单可以概括为涉及公共利益、群体性纠纷、社会影响力大以及

疑难复杂的案件。可以看出，此规定的表述非常笼统且具有相当的主观性，实

践中各地区法官素质水平的高低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都有可能使得法官

们对其理解存在参差，依此进行民事诉讼二审中独任制适用的判断，其作为筛

选标准的统一性难免令人生疑。

第三，程序选择权范围过宽。在 2021 年《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修订过

程中，在二审稿中增加了一项独任制适用的限制性条件，即“经双方当事人同意”，

这也意味着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赋予。增设此条限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当事

人在诉讼中的处分权，体现了我国司法对于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尊重，另外，

将程序选择权交还案件当事人有利于当事人更加深度地参加到诉讼之中，更主

动地权衡考虑自身利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而提高当事人对于裁判结果

的接受度。a但是，此项限制将独任制的适用与否完全交由当事人，不经过当事

人的同意即无法适用独任制，此范围未免过于宽泛，进而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

a　［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本）［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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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设立独任制制度以提高司法效率的初衷相背离。

（二）转换机制失灵

第一，审判组织转换机制单向。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目前我国民事诉讼

中审判组织的转换机制仅限于独任制向合议制的单向转换，并不允许合议制向

独任制的反向转换，可见立法者对于独任制适用的审慎和对司法公正价值的坚

持，但是这样单向转换的机制实际上并不利与独任制设立初衷对于提升司法效

率追求的实现。一方面，在理论层面来说，审判组织形式的双向转换更具有制

度合理性。审判机制的双向转换意味着及时纠错的可能性，以及司法资源可以

进行动态分配，契合独任制审理制度的根本价值追求，有利于司法效率的有效

提升。另一方面，目前这种单向转换机制的设置，将会使得实践中一些没必要

适用合议制审理的二审案件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进而挤占疑难复杂案件的司

法资源，降低司法资源分配的效能。

第二，审判组织转换程序不当。按照独任制与合议制转换机制的制度构想

来说，其目的应当是及时调整审判组织的适用，将司法资源进行合理分配，进

而提升司法效率，而目前实践中，对于此转换机制的适用却并非如此，并未将

其用于提高司法效率的目的，反而是将其完全用于相反的目的，利用审判机制

的转换拖延案件的审限，缓解案件的审理压力。此外，现行法律中对于审判组

织转换的具体操作程序也存在问题，如作为审判组织转换机制核心问题的审查

程序，当前法律中仅笼统地规定了“由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并未规定具体的

法院部门，因此导致了法院各部门中对审查程序的推脱，最后甚至导致转换机

制流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而拖延了诉讼进程，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

当事人诉讼经济的折损。

三、民事诉讼二审独任制的横向比较研究

虽然各国由于国情、历史等各种因素的差异，法治的发展过程各不相同，

但是从共同的法律价值追求方面来看，外国法中仍然存在着我国司法制度可以

参考借鉴的经验。本节将分别以大陆法系中的德国和英美法系中的英国为参考，

探索民事诉讼二审程序简化的制度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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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组织形式

就世界范围内来看，各国家和地区在二审审判组织形式的选择上，大都选

择了仅采用合议制的形式。通过对英美法系的美国、英国，以及大陆法系的德国、

日本、法国、俄罗斯和我国台湾地区中上诉审判组织形式的检索，其中仅德国

和英国在部分案件类型中允许适用独任制。

1. 德国独任裁判法官制度

在德国，上诉审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控诉、上告和抗告，而关于独

任制适用的具体规则仅体现在控告程序中。德国的法治发展相较我国领先许多，

其在 20 世纪末的时候已经遭受到“案多人少”的巨大压力，为了解决司法实践

中诉讼严重迟延、司法资源不足、司法效率低下的问题，德国在1997年成立了“联

邦与州工作组”，由此展开了对于控诉审的研究工作，并分别在 1999 年提出民

事诉讼法修改的草案，在2002年通过了该草案，将研究成果予以立法上的确认。a

正是在此次修法中，德国将独任制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民事控告审之中，“独

任裁判法官”的审判组织形式大大提高了德国上诉审案件审理的司法效率。该“独

任裁判法官”的规则被规定在《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526 条，该条规定在案件

具备以下四个条件时，上诉审法院可以将该案件通过书面裁定的方式交给合议

庭内的一名法官独任审理裁判，即“（1）案件一审适用独任制；（2）案件无

事实或法律上的困难；（3）案件无原则性意义；（4）案件在主要期日内未进

行过辩论，或虽经辩论但只做出了附保留条件的判决、中间判决、部分判决的”。

可见，德国上诉审中独任制的适用并未像我国一样，对案件当事人赋予程序选

择权，由此，德国法院拥有着绝对权力来决定独任制的适用，可以直接决定对

某些案件如一些无原则性意义的案件适用独任审判的方式，而无须经过案件当

事人的同意。

此外，德国《民事诉讼法》的第 348 条还对 11 种专业类型案件做出了特别

规定，即对此类案件应当首先适用合议制的审判组织形式，当合议庭认为此类

案件不再存在复杂情形或州法院没有与此专业类型相对应的特别合议庭时，案

a　赵旻．民事审判独任制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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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仍然适用独任制。对于这 11 种特殊专业类型案件进行总结归纳可以发现它们

之间的共同点在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案件本身较为疑难复杂，需要具备专

业知识；第二，案件在适用法律上存在困难；第三，案件的影响力大、关注

度高；第四，案件为新出现的类型，其审理裁判结果对后续同类案件具有典型

示范作用。

2. 英国二审适用独任制的例外规定

英国在审级制度上采用的是四级三审制，其中英国的郡法院相当于我国法

院层级中的区、县级的基层法院，其高等法院则相当于我国法院层级中的中级

人民法院。在英国这种四级三审制的体系下，在其二审即上诉审中，高等法院

的大法官可以在审理裁判两种类型的上诉案件时，适用独任制进行审判，这两

种案件分别为税务官作出的涉及税务决定的案件和郡法院作出的个人无清偿能

力的案件。a但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实际适用独任制审理的案件并不多。由此

可见，上述的英国民事诉讼二审中独任制的适用其实并不能称得上正式的一种

审判组织形式，对我国民事诉讼二审中独任制适用制度构建的可供参考价值并

不大。

（二）独任制与合议制的转换程序

根据上文提出的我国民事诉讼二审程序中适用独任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独任制与合议制两者之间转换机制的构建有两个关键的问题，即转换的审查主

体和提出主体，以及转化机制的双向性问题，所以本节主要就这两个问题在德

国法中进行了研究。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348 条的规定，控诉审中案件

的诉讼状态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时，尤其是出现法律适用上或者事实认定上的困

难时，独任裁判的法官可以向合议庭提出程序转换的申请。除了独任裁判的法

官，双方当事人在共同认为案件根本诉讼状态发生变化时，也可以合议向法官

提交程序转换申请，并且此申请需要由独任法官移送给该案的合议庭，合议庭

a　齐树洁．从理念到规则：英、德民事上诉制度改革述评——兼论我国民事上诉制度之重构

［J］．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3（1）：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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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之后才可以对此进行决定是否转换。a由此可以很

明确地看出，德国在合议制和独任制的转换问题上进行审查的主体为合议庭，

且提出主体包括法院和当事人。在合议庭就是否转换问题作出裁决后，当事人

不得就该裁定提起上诉，但是如果是合议庭违反了听审权的规定，未听取当事

人意见就作出了裁决，当事人可以就此申请第三审。在这项救济措施也无效时，

当事人还可以就此提起宪法诉讼。以上为德国审判组织形式转换机制中独任制

转向合议制的规定，实际上，德国并不限于独任制向合议制的单向转换，对于

上文提到的 11 种专业类型案件则是首先适用合议制，在此类案件性质发生变化

时，其也有可能从合议制转换为独任制。由此可知，德国审判组织转换机制为

双向转换机制，包含“合转独”与“独转合”两种模式，“独转合”的审查主

体为合议体，“独转合”既可以由法官依职权提起，也可以由当事人依申请提起，

充分赋予了当事人对二审审判组织形式的异议权和法定听审权。b

四、对于我国民事诉讼二审独任制适用的完善建议

当前，我国民事诉讼二审中独任制的适用已经被落实到法律之中，因此，

从根本上将其否定已经没有多余的必要，倒不如对其提出完善的建议，使其能

更好地实现其立法目的。因此，本节仍旧延续前文的关键问题从适用范围和准

换机制两个方面探讨民事诉讼二审中独任制适用的完善路径。

（一）明确二审独任制适用范围

1. 明确适用范围的正面清单

我国当前采用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相结合的方式来划分二审独任制的适用

范围，而其中正面清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的规范过于宽泛、实践中标准难以统一。因此有必要对此条规范进行规范性解释，

对其内涵加以限定，确定其实质标准，增强该正面清单的可操作性。由于目前

a　赵旻．民事审判独任制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b　段文波，高中浩．德国独任法官制度改革与启示［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6，18（1）：

7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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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尚未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司法实践当中，各级法院往往通过列举案由的

方式来确定“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范围，但正如前文所述，此种

做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提高该规则的可适用性，但一方面，从立法技术层面看，

不可能实现穷尽列举；另一方面，从实体公正层面看，各地法院对各个案由的

理解或多或少会存在偏差，亦无法统一适用此标准。a因此，有必要从反面以“案

件事实不清、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为出发点，吸收德国对于 11 种特殊专业类

型案件立法的经验，结合我国在立法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对二审独任制适用

范围的正面清单作出规范性的解释。

首先，对于“案件事实不清”可以解释为案件所涉及事实认定上的专业性强，

或者法律适用上的复杂性高，以及取证上的难度大。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重

点主要是其专业性、复杂性在适用法律层面构成了困难，并非所有的困难都可

以认定为“案件事实不清”，从而转而适用合议制的审理，就比如仅在技术层

面的证据搜集，其并不会涉及法律适用的困难。因此，“事实清楚”的含义就

可以解释为案件的专业性不高并且案件事实较为简单。其次，对于“权利义务

关系不明确”则可以解释为当事人双方所讼争的法律关系不明确，或者是法律

上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因此，“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含义则为法律已有

明文规定，且规定清晰明确、具有可适用性。

2. 细化适用范围的负面清单

在负面清单的细化问题上，我国同样可以吸收德国民事诉讼法立法的经验，

对负面清单中的案件首先进行合议制审理，如果合议庭的多名法官都认为其性

质已经发生变化，没有继续合议制审理的必要时，其可以由合议庭作出转换的

裁决，裁定将该案件转交给合议庭内的一名法官进行独任审理裁判。这种做法

一方面通过多名法官的审理判断保证了对特殊案件作出合理公正、更具科学性

的判决的实体上的要求，避免了独任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风险；另一方面

又允许其审判组织在不必要时进行及时调整，释放出一部分司法资源，有利于

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而推动司法效率的提升。当然这项机制的运行离不开

a　吴英姿．民事诉讼二审独任制适用条件研究——新《民事诉讼法》第41条评注［J］．社会科学

辑刊，2022（3）：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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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机制的同时调整，只有在允许合议制向独任制转换的双向转换机制的前提

下，这种做法才有实现的可能。因此，我国可以学习借鉴德国这种模式，在建

立双向转换机制的基础之上，设置明确的负面清单，并且允许负面清单内案件

在不必要时转由独任制审判。

3. 法官对裁判组织形式的决定权

我国目前对于独任制适用上须“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立法现状，虽然充

分保障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及程序主体性，但是正如前所述，这一限制性规

定的设置与独任制审判的立法初心相背离，并不利与司法效率的提升与司法资

源的合理分配。因此，有必要将这一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予以限缩，将其控制

在合理范围内。比如我国可以借鉴德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将审判组织适用的

决定权交由法院，但是给予当事人以异议的权利，以此实现地实现繁简分流、

优化司法资源分配、提升司法效率的目的。

（二）完善审判组织转换机制  

1. 建立“双向”审判组织转换机制

目前，仅有独任制向合议制单向的转换机制在司法实践中已经产生不少问

题，甚至一些法院在实际操作中已经采取了变相的合议制向独任制转换的做

法 a，如一些法院在发现案件不适合用合议制审理后，采取将案件退回的方式转

为独任制审判。由此可见，合议制向独任制的转换存在着确实的实践需求。此

外，结合上文中已经列举的双向转换机制所具备的理论上的优势，其在制度设

计上不仅更具科学性更有利于司法正义的实现，而且更符合独任制审判繁简分

流、提升司法效率目的追求的实现。因此，我国有必要在设立明确的负面清单

的前提下，构建合议制与独任制之间双向的审判组织转换机制，仿照德国的规

定，在负面清单内的民事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条件达成之后，

可以由法官裁定将合议制审理的案件转为独任制审理。

a　何云，及小同．二审民商事案件独任审理的适用情形及程序转换研究［J］．法律适用，2021

（10）：10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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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独转合”的程序规定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独任制向合议制转换的具体程序设置上还存在着不少

问题。首先是作出审判组织转换裁定的主体以及异议的审查主体均不明确，仅

笼统地以“人民法院”代称。为此，有必要借鉴德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将

转换请求的审查主体固定为合议庭，由独任审判的法官主动提出转换请求或者

转交转换申请，最终由合议庭作出裁决决定是否转换。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

案件经过多个法官的审查，限制了独任法官独立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保障案

件审理的质量，维护公平正义；另一方面，独任法官对于案件具有充分的了解，

由其提出或转送转换申请，更有利于实现司法效益，避免诉讼的过度拖延。其

次是作出转换决定的裁定的形式并不明确，实践中存在着口头与书面裁定混用

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其具体形式予以规范明确。基于对不同主体价值立场

的考虑，站在法官的立场上，其更追求司法审判的效率；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

其更希望自身的公平正义可以得到保障。因此，对于不同主体提出的转换申请，

可以采取不同的回复形式，即由独任法官提出的转换申请，由合议庭口头告知

独任法官就可以；而对于当事人提出的转换申请，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裁定回

复，增强当事人对于裁定的信服力，进而增强当事人对于判决的接受度。

五、结语

随着我国将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的成果在《民事诉讼法》中予以确定，独任

制的适用范围被扩张到民事诉讼的二审程序之中。就这一适用范围的扩张，无

论是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实践当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如二审中独任制的适用

范围过大、独任制与合议制的转换程序设置不合理等。但其既然已经为立法所

确认，对其从根本上进行诘问不如对其提出完善建议更加有益。因此，本文通

过纵向和横向的二审中审判组织形式的比较研究，最终选择以德国《民事诉讼法》

控告审中独任制的制度构建为参考，提出对我国民事诉讼二审程序中适用独任

制的完善建议，促进我国民事诉讼二审独任制体制的构建，不仅在提升司法效

率方面更符合其制度设立初心，同时在实体正义层面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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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pilot results on streamlining the trial procedures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single-judge trial system has been 

expanded to the second instance civil proceeding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such as the excessively 

broad application of the single-judge trial system in the second instance 

proceedings and the unreasonable procedures for switching between the single-

judge trial system and the panel trial system. Therefore, this paper conducts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trial organization forms in the second instance 

proceedings in a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manner, and finally selects the system 

of single-judge trial in the accusation trial stage of the German Civil Procedure 

Law as a reference to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ingle-

judge trial system in the second instance civil proceeding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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